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进修须知
1、 请按规定时间报到，如不能按时报到，请提前电联说明情况。
2、 报到一周内为双向考核期，经考核合格，由医院及科室制定进修培训计划，进修人员应遵照执行，不得随意变更。提前结束或终止进修者，不予办理结业证书。
3、进修期限至少一个月以上。
4、证件不齐全或证件齐全执业范围与进修内容不相符的进修生，不允许独立开展诊疗活动。（包括不单独值班、不单独进行临床操作、不单独在病历等医疗文书上签名）
5、医院为进修生提供住宿，进修人员应保持宿舍整齐、清洁，同宿舍人员不得私自调整宿舍，不得在宿舍内从事赌博、酗酒等违规行为，不得在往窗外或走廊乱扔垃圾或废弃物；若在院外住宿，在院外住宿期间，进修生本人对自己的言行及安全负责，在院外发生的一切纠纷、事故、人身财产安全等均视为个人行为，医院及管理部门不承担连带责任。
6、进修人员必须严格遵守我院的各项规章制度，开处方、病假条、证明等均须按我院规定执行，遇有不明确的问题须请示上级医师，不得自行处理，不得擅自脱离值班岗位和利用工作之便与病人、药商拉关系、收受钱物，如有发现立即终止进修学习，并通报原单位处理。
7、进修期间无探亲假，原则上不准事假，如确有极特殊原因请事假者，三天内由科室批准，三天以上必须原单位来函，科室审批后报教学科审批，进修一年者累计请假不得超过14天，进修半年者累计请假不得超过7天。请假（含病假、事假）必须办理请销假手续，一律写请假申请，并按时销假。未办理正规请假擅自离院三天以上者，属严重违反规定行为，将终止其进修。

*进修生本人已认真阅读以上规定，充分理解并自愿遵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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